申請書

受文者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
主旨：為本事業申請工廠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需要，敬請貴局依照現行環保法令
      規定審核是否屬環保法令列管事業，以利向工商登記單位申請設立許可（變更登
      記），敬請查照惠復。

說明：

1、 本申請書請業者確實填寫，如有影印、塗改，本局不予受理審查。

2、 檢附：

· 花蓮縣政府申請書（內容應包含廠地廠房面積、主要產品、原料、機器設備等項目）。
· 事業廢棄物種類、性質及其每日、每年產量；自行或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負責清除處理之證明。

·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核同意函件影本。（屬環境部指定公告之事業、種類、範圍及規模者需檢附）

· 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影本。（屬環境部指定公告之事業、種類、範圍及規模者需檢附）

·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准予備查函件影本。（屬環境部指定公告之事業、種類、範圍及規模者需檢附）

· 產品製造流程、機器設備配置圖。

· 廠房位置圖（含區位說明）及設廠土地相關資料。（含平面圖面積計算部分）
· 各項污染源之切結書。（內容包含環評、空、水、廢、毒等）。
· 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。
· 若為補件請將本局退件公文影本附乙份。

申請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          廠址：

               公文通訊處：

電話：

聯絡人：

手機：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□工廠登記





□變更登記








